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是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政务服
务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
民生福祉。市行政服务中心深入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强化党建引领，推进《漳州市政务
服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由省人大常委
会批准通过。《条例》围绕政务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和便利化作出规定，为政务服务关键
环节确立基本规范，力求高效便捷把服务企
业和群众的事项办理好，让企业和群众成为
改革的监督者、推动者、受益者，不断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条例》是“放管服”改革后我省设区市

第一部专门规范政务服务的地方性法规，也
是漳州市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制定的首部
地方性法规，将我市政务服务的成熟经验和
做法予以固化和提升，以法治方式加快推动
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通过立法破除优
化政务服务的制度障碍和体制机制问题，进
一步解决政务服务中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
城市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本报记者 孟庆昊 文 市行政服务中心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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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赋能文旅融合
绘就“诗和远方”新画卷

本报记者 刘婧 通讯员 蓝秋莹 文 市文旅局 供图

漳州市行政服务中心——

传承宝贵精神财富
依法推动政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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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文旅局以党建为引领，充分
发挥文旅系统各类文化场馆宣传
主阵地作用和自身优势，将新思
想、主旋律、正能量融入专题展览、
文旅推介会等业务工作，结合文艺
演出、宣传推介、红色旅游等工作
任务，推进党建与文旅业务深度融
合，做大做强做优文旅经济。

文旅盛宴接连上演，四海宾客
纷至沓来。举行文旅惠民活动、暑
期文旅活动、文旅经济发展大会等
系列活动，发放漳州“文旅消费
券”，推荐优质文旅产品，激活漳州
文旅产业消费，促进文旅市场回
暖。举办漳州闽南文化周、文化圩
日活动、美食文化节等活动，打造
内容丰富、充满活力的体验式融合
消费新场景，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
力。

招商推介不断开展，提升文旅
合作力度和广度。借助漳州文旅品
牌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积极参与并
开展旅游区域合作。赴广州、上海、

杭州举办文旅推介会，带领文旅企
业联合闽西南五地市赴江浙地区、
贵州省遵义市、贵阳市和云南省昆
明市举行联合推介活动，全方位宣
传推介漳州优质的旅游资源，提升
漳州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2023 年，全市累计接待国内
外游客 7460.14 万人次，比上年同
期增长 53.1%，位列全省第二；全
市累计实现旅游总收入达 835.40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0.6%，位
列全省第四。

推进立法引领 体现担当作为

推出文旅盛宴 激发市场活力

深化创新协作 实现互利共赢

致力革故鼎新 践行务实重行

为持续打响漳州文旅品牌，
市文旅局党组和机关党委积极探
索，主动作为，全力推进加强与省
内外旅行服务商的密切合作，创
新邀请文旅“大V”沉浸式游漳州，
形成资源共享、线路互推、发展共
赢的良好合作模式。

加强与省内外旅游界合作，
共谋旅游发展新篇章。举行“相约

金秋”省外百家旅行服务商踩线
活动及“聚力同行”福州、厦门旅
行商、文旅达人踩线活动，邀请旅
行商代表、旅行社负责人、文旅达
人等参加，宣传推介世遗土楼、蓝
色滨海、绿色田园、红色文化等优
质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为今后
将更多、更优质的客源导入漳州
奠定基础。

邀请文旅“大V”当体验官，助
力城市“出圈”。举办“暖冬之旅”
2023 年微博“大V”漳州文旅采风
行，10名微博文旅“大V”深入芗城
区、华安县等县（区），亲身体验漳
州的山海之美、古韵之美、人文之
美，通过文图、VLOG视频等手段，
讲述暖冬之旅的故事，达到良好
宣传效果。“日食记”“朱大尝”“老
谢食记”等新媒体“大V”深度体验
漳州美食美景，持续为漳州文旅
推介上分。

抓好对外对台交流，助力文
旅融合增效。积极参与并开展文
化和旅游区域合作，依托台湾雄
狮国际旅行社在全台强大的营销
网络优势，在台北和高雄设立“清
新福建·山海闽西南”旅游形象
店，深度推广展示五市旅游形象
和旅游产品，强化销售、平面与网
络媒体宣传推广、主题旅游活动
营销等线上线下多渠道立体化的
多元推广渠道，共拓台湾市场。

2023 年以来，漳州市
文化和旅游局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充分利用文
化旅游资源优势，不断探
索“党建+”模式，推进“党
建+宣传”“党建+旅游”等
有机融合发展，不断提升
党建引领机关治理水平，
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大动力。市文旅局被
市直机关工委评为“完成
年度党建重点工作任务先
进单位”。

漳州古城越“夜”越美丽

畲族少女亮相美食文化节

市文旅局党组和机关党委找
准党建与文旅工作的契合点，精心
谋划、精准施策，引导打造旅游经
典线路，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满足
大众旅游多层次、个性化需求，提
升游客旅游全过程的体验度和满
意度，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精心编制经典线路。发布以世
遗土楼为主的山区生态游,以国道
G228线滨海风景道串联的滨海度
假游，以漳州古城为主体的闽南文
化体验游，每条主题线路都主题鲜
明，独具特色。这三条主题线路被
市委、市政府纳入全年文旅宣传推

广内容中，并在文旅推介活动中宣
传展示。

研究推出微旅游产品。梳理我
市特色游、乡村游、周边游等微旅
游产品，编制各具特色的“福”文化
主题、四季游、亲子游、康体游等适
合周末期间出行的微旅游线路，打
造具有常态化、反复消费、重体验
的“微旅行”线路产品，引导群众就
地就近开展文化旅游休闲，刺激文
旅经济复苏。我市选送的“乡土中
国 诗画生活”之“栖居茶乡 香飘
万里”、“橘黄橙绿乡村胜景”之“风
吹稻浪谷飘香 农耕野趣享自然”

两条主题线路获选全国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

2023 年，全市文旅经济总体
呈现企稳回升态势，闽南文化体
验游、山区生态游、滨海度假游等
特色旅游产品备受青睐。漳州古
城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旅游休闲
街区和“四钻级智慧景区”，东山
南门湾入选第三批国家级夜间文
化和旅游消费聚集区名单，长泰
区林墩办事处林溪村入选第五批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南靖县梅
林镇入选第五批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镇（乡）。

打造文旅品牌 助力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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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坚持便民利企的服务
导向，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最终
检验标准，在“为民”和“服务”上不
惜笔墨、做足文章，通过法治方式
确立和推动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解决办事多头跑问题。着力推
动线上线下便捷服务，要求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或者涉及国家
秘密等情形外，政务服务事项应
当纳入行政服务中心和政务服务
平台集中统一办理，通过集中办
理解决群众办事多头跑问题。推
行政务服务事项全流程网上办
理、移动掌上办理、自助终端办理
等线上办理渠道，使“一网、一门、
一次”改革要求成为有法律约束
力的制度规则。

服务基层治理。完善基层综合
便民服务平台功能，要求乡（镇、街
道）便民服务中心提供就近集中办
理劳动就业、社会救助等与群众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服务事项，

具备条件的可以由村（居）便民服
务站代办，让企业和群众实现多点
可办、少跑快办，不断提升群众的
获得感、满意度。

服务特殊群体。做实做细特殊
群体便利服务工作，规定对军人、

老弱病残孕等群体优先提供绿色
通道服务，对确实行动不便的群
众，提供上门服务。合理提供错时、
延时、预约和节假日等服务，满足
群众多样化、差异化的服务需求，
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窗口工作人员为群众办理业务

《条例》坚持“小切口、真管用”
的原则，实事求是回答“全省学漳
州、漳州怎么办？”的问题，在法治
框架下创新、在创新理念下立法，
通过立法精准施治，实现政务服务

“大改变”。
从作风建设上求落实。深入贯

彻省委省政府《福建省弘扬“马上
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传统作风若
干规定》文件精神，以法治方式加
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
积极探索以人为本的新管理机制，

进一步提升业务素质、服务形象、
精神面貌，营造担当作为、积极向
上的良好氛围，推进政务服务提高
效率、提升效能、提增效益。

从数字建设上寻突破。以数据
开放共享使用为着眼点，要求市、
县（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托全国一
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明确电子
印章、电子签名等在政务领域的法
律效力，符合法律规定的电子签
名、电子印章、电子证照、电子档案
等可以作为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材

料，通过立法有效实现“让数据多
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从项目建设上找特色。提升固
化漳州多年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创新取得的成熟做法与
经验，要求推行联合踏勘、联审联
办、重点重大项目一次性联合告知
和审批节点预安排等方式，由“坐
等审批”转为“上门服务”，由“串联
审批”变成“并联审批”，实现工程
项目行政审批流程优化、效能提
升，开启项目服务的“漳州模式”。

《条例》坚持问题导向与改革
创新相统一，将“依法行政是效能
建设题中应有之义”的精神一以贯
之，有效解决政务服务工作中政府
及各主管部门职责划分不清晰，责
任不明确问题。

厘清职责边界。规范和整合政
府、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与进驻
中心各部门三方权责关系，实现行
政服务中心运行机制创新，将进驻
中心各部门政务服务的项目、内容
及方式分门别类地有机结合起来，

实现进驻“集中”向窗口“集成”转
变，满足广大群众和企业的诉求和
获得感。

把准人员入口。规定进驻窗口
人员应是熟悉业务、经验丰富的在
编人员，并保持 2 年以上，确保窗
口工作人员相对稳定，切实解决政
务服务工作人员资格准入和素质
保障问题。对政务服务工作人员违
法违纪行为责任作出规定，严格落
实政府及相关部门人员责任，对内

“严要求”、对外“宽服务”，严肃工

作纪律，规范服务行为，推进服务
水平不断提高。

强化监督权力。建立政务服务
现场监督、行政效能电子监察、办
件抽查制度、“一号制”管理、第三
方评估等多元化监督评价体系，加
强政府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将行
政服务中心窗口单位作为实行效
能监察、财务监察和源头治腐的主
要阵地，以法治的刚性打造优质高
效的政务服务环境，成为有力度的

“带电的高压线”。

当前，市行政服务中心积极
推动相关地方和部门固化“一网
通办”“集中审批”“模拟审批”等
有效做法，促进政务服务跨地
区、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和

业务协同，推动实现政务服务平
台“全市一盘棋”，达成“最多跑
一次”目标，全面实现政务服务
运行标准化，服务供给规范化，
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化。让企业、

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条例》实
施带来的便利，大大提升了企
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也
为全省其他地区推动政务服务
能力提升提供了经验借鉴。

2023 年
“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日 ”
福建非遗宣
传展示主会
场活动暨漳
州闽南文化
周现场


